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运用基金资产投资权证的公告 

 

    根据证监基金字［２００５］１３８号《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中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权证有

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

理的金泰证券投资基金、金鑫证券投资基金、金盛证券投资基金、金鼎证券投资基金、国泰

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金象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可以投资于股权分置改革中发行的权证。现将这些基金

运用基金资产投资权证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投资权证的比例限制 

    １、一只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千

分之五。 

    ２、一只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之三。 

    ３、公司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百分之十。 

    ４、如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则基金不受本条中１、２、３项规定

的限制。 

    ５、因证券市场波动、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

素致使基金投资不符合上述条款限制及基金合同或基金权证投资方案约定的投资比例的，各

基金管理小组应当在十个交易日之内调整完毕。 

    ６、各基金管理小组除满足以上要求外，将针对具体的投资标的，制定详细的投资计划、

投资比例、购买价格和止盈止损价格。 

    二、投资策略 

    １、基金主要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权证定价模型对权证进行定价，并根据市场实际情况，

对有关参数特别是股票价格的隐含波动率进行修正，得出权证理论价格，作为基金投资权证

的基础依据。 

    ２、权证投资作为正股投资的补充。各基金根据本基金合同、以及投资组合的需要，对

权证持仓时间和持仓比例进行限制，将资金在正股和权证之间进行合理配置。 

    ３、权证投资作为保本基金的保本工具之一，金象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将根据保

本基金的原理，通过买入认购权证，利用认购权证的高杠杆性和相对正股的风险锁定，以提

高组合收益，并有效控制损失风险。 

    ４、关注短期套利机会。根据对正股基本面和权证理论价格的分析，各基金利用权证产

品的杠杆作用和成熟的套利技术，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在权证和正股之间进行套利。在权

证价格低于理论价值时，主动投资权证，卖出正股。在权证价格高于理论价格时，卖出权证，

买进正股。 

    三、信息披露方式 

    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其他相关规定，

以及各基金合同的约定，在基金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中列示基金投资权证的专

项内容。 

    四、风险控制措施 

    １、完善严谨的制度流程控制。公司制定了权证投资管理办法、投资管理流程等管理制

度，并明确了权证投资的审批权限，对权证投资进行事前控制；通过明确研究、投资、交易、

风险控制等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和相互配合，有效控制投资风险。 

    ２、严格执行即定的权证配置策略，定期调整相关参数，执行止损和止赢策略，将相关

投资比例限制固化到投资交易系统中实现系统自动控制。参数的评估和调整至少每月１次，



同时市场波动剧烈时将增加测算和调整频度。 

    ３、采用量化风险控制工具管理权证投资中出现的市场风险，通过相关措施和对参数进

行调整和修正进行控制。 

    五、投资风险 

    权证是一种带有杠杆效应的高风险金融证券产品，具有一定的价格剧烈波动风险、流动

性风险、时效性风险和履约风险，本基金管理人将本着谨慎和控制风险的原则进行权证投资，

但基金持有人仍应特别关注基金由于投资权证可能带来的净值波动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２日 


